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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贵研铂

业”）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授予人员中 5名原激励对象发生退休、离职等

情形，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该 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 100,868 股进行回购。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

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09）。

2026 年 4 月，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工作，新增 63,470,993 股

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公

司总股本从 759,807,126 股增加至 823,278,119 股。因此，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总股本将从 823,278,119 股调整为 823,177,251 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公司将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相关债务（义务），并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

注销事宜。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申

报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时间：2026 年 5 月 21 日起 45 日内（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7: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采用信函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请寄出时电话与公司联系。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路 988 号

3、联系人：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

4、联系电话：0871-68328190

特此公告。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